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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22270.htm 财政部关于农村义务

教育中央专项资金动态监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

库[2006]5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和《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中央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库[2006]23号，以下简称《办法》）等有关

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资金将执

行新的资金支付管理方式。为切实做好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

项资金动态监控工作，保证相关信息提供、采集和传送的及

时准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财政部门需提供

的信息 （一）账户基本信息。省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办法》

等有关规定，在2006年6月中旬前，将相关账户基本信息的纸

质和电子文件（格式见附件一、附件二）报送财政部（国库

司）备案。具体包括： 本省中央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和

县级中央专项资金特设专户基本信息（包括机构代码、开户

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财政部门和银行联系方式等）

；由核算中心对学校进行集中核算的，还要包括县级财政和

教育部门确定的直接核算学校经费的账户基本信息（包括机

构代码、开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核算中心和银行

联系方式等）。 （二）预算管理信息。省级财政部门要在相

关预算管理文件或办法发布后3个工作日内，将纸质文件报送

财政部《国库司）备案。具体包括： 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



资金预算下达后，本省分解到省级教育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

的预算批复文件（复印件）；省级财政部门根据本省实际情

况制定的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及地方按

比例分担资金相关管理办法。 （三）资金支付信息。省级财

政部门通过中央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办理支付业务时，

支付凭证（或电子信息）需包括相关支付要素信息。现有凭

证要素不能满足要求的，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设计相关凭证

，或在现有凭证空白处填写。具体包括： 中央专项资金预算

文号、地方分解预算文号、相关支付凭证（或电子信息）签

发时间、付款人、付款人开户银行、付款人账号、收款人、

收款人开户银行、收款人账号、支付金额、用途（根据《办

法》等规定，对免费教科书、免杂费补助、公用经费补助、

校舍维修改造等资金区分省本级直接支付和对县级拨款两种

用途填写，如“公用经费补助--对县级拨款”等）、预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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